
廠商申請電子紀錄簿符合防止船舶污染國際公

約(MARPOL)標準認可流程  

 

 

 

 

 

依據：交通部 109 年 11 月 5 日交航(一)第 10998002321 號公告及 110 年 1 月 22

日交航(一)第 1109800071 號公告採納國際海事組織(IMO)所屬海洋環境保護

委員會(MEPC)第 74 次會期所採納之 MEPC.312(74)、MEPC.314(74)、

MEPC.316(74)及 MEPC.317(74)決議案，修正防止船舶污染國際公約

(MARPOL)規定，自 2020 年 10 月 1 日起，MARPOL 附錄 I 所規定之油料紀

錄簿(含 PART I 及 II)、MARPOL 附錄 II 所規定之有害液體物質(NLS)貨物紀

錄簿、MARPOL 附錄 V 所規定之垃圾紀錄簿、MARPOL 附錄 VI 所規定之消

耗臭氧物質紀錄簿、NOX 操作紀錄簿及 SOX 換油紀錄簿，得以電子紀錄簿

取代現行紙本紀錄簿。 

 

評估廠商能力 

電子紀錄簿廠商或其代理商檢送應

備文件向航港局申請認可 

航港局受理申請 

應備文件： 

1. 以書面敘明公司、機構或法人及

代理商(如有)的基本資料(包含

名稱、地址及電話、傳真或電子

郵件等聯絡資料)與申請紀錄簿

種類等資訊 

2. 廠商設立或登記相關證明文件： 

政府核准立案或設立之證明；外

國廠商請提出該國政府機關或其

授權機構核發合法登記或設立之

證明文件；代理商請檢附授權書 

3. 其他國家或我國認可機構(RO)或

國際驗船協會(IACS)所屬會員依

MEPC.312(74)認可其系統之證明

文件 

4. 品質管理系統文件(如 ISO 9001

或同等效力之品質管理標準) 

5. 生產製造或軟體開發之流程文件 

6. 測試電子紀錄簿之軟體或介面

(含軟體版本說明及使用手冊) 

通過 

不符合 

航港局以書面方式回復申請人， 

並於官網公告我國認可之廠商清單 

以書面通知申請人 



國輪申請使用符合防止船舶污染國際公約

(MARPOL)標準之電子紀錄簿流程  

 

 

 

 

  

 

依據：交通部 109 年 11 月 5 日交航(一)第 10998002321 號公告及 110 年 1 月

22 日交航(一)第 1109800071 號公告採納國際海事組織(IMO)所屬海洋環

境保護委員會(MEPC)第 74 次會期所採納之 MEPC.312(74)、

MEPC.314(74)、MEPC.316(74)及 MEPC.317(74)決議案，修正防止船

舶污染國際公約(MARPOL)規定，自 2020 年 10 月 1 日起，MARPOL

附錄 I 所規定之油料紀錄簿(含 PART I 及 II)、MARPOL 附錄 II 所規定之

有害液體物質(NLS)貨物紀錄簿、MARPOL 附錄 V 所規定之垃圾紀錄

簿、MARPOL 附錄 VI 所規定之消耗臭氧物質紀錄簿、NOX 操作紀錄簿

及 SOX 換油紀錄簿，得以電子紀錄簿取代現行紙本紀錄簿。 

依 MEPC.312(74)決議案 

進行檢驗與發證 

RO代交通部依 MEPC.312(74)決議案簽發聲明文件置於船上 

不符合

(複檢) 

通過 

確認該電子紀錄簿 

廠商經航港局認可 

是 

否 

船舶所有人向我國認可組織(RO)提出申請 

RO執行檢驗 

退回並請該電子紀錄簿廠商 

先取得航港局之認可 


